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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 

《 2013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

 

引言  

 

 在 20 1 3 年 3 月 1 9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 建議，署理 行政

長官指令 向立法會提交《 20 13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載於附件

A )。  

 

理由  

 

實施與澳 門簽訂的《安排》  

 

2 .  香 港 與 澳 門 過 去 並 沒 有 簽 訂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

安 排 。 《 關 於 香 港特 別 行 政 區 與 澳 門特 別 行 政 區 相 互 認可 和 執 行

仲裁裁決的安排》 (《安排》 )在 20 13 年 1 月簽訂後，兩地可具效

率 地 執 行 另 一 地 的仲 裁 裁 決 ， 有 助 提升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仲 裁 中 心 的

地位 ，令香港受 惠。 《 安排》的中 文文本 載於附件 B。《安 排》

符合 19 5 8 年《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》 (《紐約公約》 )所

定 的 原 則 ， 而 香 港與 內 地 在 19 99 年 簽 訂 的 相 若 安 排 亦是 據 之 訂

立。  

 

3 .  為實施《安排》，我們需要修訂《仲裁條例》，讓香港法

院可強制執行在澳門作出的裁決。  

 

進一步完 善香港的仲裁制度  

 

4 .  此外，《仲裁條例》有需要因應仲裁業的新近發展作出若

干 修 訂 ， 以 進 一 步完 善 香 港 的 仲 裁 制度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世界 各 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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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機構日漸採用緊急仲裁員程序，例如 20 1 2 年《國際商會仲裁

規 則 》 載 明 進 行 該程 序 的 規 則 ， 讓 仲裁 各 方 可 在 仲 裁 庭組 成 之 前

取得緊急仲裁員批給的緊急濟助，無須向法院申請。  

 

5 .  在這方面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現正為其仲裁規則的一系列

修 訂 定 稿 ， 以 納 入 委 任 “緊 急 仲 裁 員 ”的 程 序 ， 從 而 處 理 在 仲 裁 庭

組 成 之 前 提 出 的 緊急 濟 助 申 請 。 為 配合 上 述 發 展 ， 《 仲裁 條 例 》

必 須 作 出 修 訂 ， 以訂 明 緊 急 仲 裁 員 批給 的 緊 急 濟 助 可 按照 《 仲 裁

條例》強制執行。  

 

6 .  當局亦須修訂《仲裁條例》，以訂明如仲裁各方已協議仲

裁程序的費用由法院評定，法院須按照《高等法院規則》(第 4 章，

附屬法例 A )第 62 號命令第 28 ( 2 )條規則，按 “訴訟各方對評 ”基準

評定仲裁程序的費用。現時，《仲裁條例》第 75 條並沒有指明法

院能據以判給費用的基準。  

 

7 .  《紐約公約》加入了 新的締約方，包括斐濟、列支敦士登、

聖 多 美 及 普 林 西 比島 ， 以 及 塔 吉 克 斯坦 。 為 履 行 《 紐 約公 約 》 所

定 義 務 ， 承 認 及 強制 執 行 這 些 司 法 管轄 區 所 作 仲 裁 裁 決， 有 需 要

把這些締約方納入《仲裁 (紐約公約締約方 )令》 (第 6 09 章，附屬

法例 A )的附表。  

 

條例草案  

 

8 .  下文撮述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。  

 

9 .  條例草案第 5 條在《仲裁條例》加入新的第 3 A 部 (包括第

2 2 A 及 22 B 條 )。建議的第 22 B( 1 )條訂明，緊急仲裁員在香港或香

港 以 外 地 方 批 給 的緊 急 濟 助 ， 均 可 猶如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的高 等 法 院

原 訟 法 庭 (原 訟 法 庭 )命 令 或 指 示 般 ， 以 同 樣 方 式 強 制 執 行 ， 但 只

有在原訟法庭許可下，方可如此強制執行。第 2 2 B(2 )條就原訟法

庭 可 強 制 執 行 在 香港 以 外 地 方 批 給 的緊 急 濟 助 的 種 類 ，提 供 進 一

步指引。  

 

1 0 .  條例草案第 7 條修訂《仲裁條例》第 75 條，訂明如仲裁

各 方 已 協 議 仲 裁 程序 的 費 用 由 法 院 評定 ， 法 院 須 按 照 《高 等 法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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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則》 (第 4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62 號命令第 2 8 (2 )條規則，按 “訴

訟各方對評 ”基準評定仲裁程序的費用。  

 

1 1 .  鑑於《安排》的內容與香港和內地在 19 99 年簽訂的現行

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安 排 (《 內 地 ／ 香 港 安 排 》 )的 內 容 相 若 ， 有 關

實施《安排》的建議修訂與《仲裁條例》第 10 部 第 3 分部大致相

若 。 該 分 部 訂 明 根據 《 內 地 ／ 香 港 安排 》 強 制 執 行 仲 裁裁 決 的 機

制。  

 

1 2 .  條例草案第 1 8 條在《仲裁條例》第 1 0 部加入新的 第 4 分

部 (包括第 98 A 至 9 8 D 條 )，訂明強制執行澳門裁決事宜  -  

 

( a )  根據建議的第 98 A 條，澳門裁決可藉原訟法庭訴訟而在香

港強制執行，或猶如《仲裁條例》第 84 條適用的仲裁裁

決般，在原訟法庭許可下以同樣方式在香港強制執行。  

 

( b )  根據建議的第 98B 條，如某澳門裁決並未藉在澳門 (或任

何 其 他 地 方 (香 港 除 外 ) )進 行 的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而 獲 完 全 履

行，則該裁決在該程序中未獲履行的部分，可根據擬新增

的第 4 分部強制執行。  

 

( c )  建 議 的 第 9 8C 條 訂 明 為 強 制 執 行 澳 門 裁 決 所 須 提 供 的 證

據。  

 

( d )   建議的第 98 D 條列明拒絕強制執行澳門裁決的理由，這

些理由與《紐約公約》列明的理由一致，有關理由 在《仲

裁條例》第 8 9 條詳列。  

 

1 3 .  條例草案第 2 0 條載有對《仲裁 (紐約公約締約方 )令》 (第

6 09 章，附屬法例 A )附表作出的修訂，以更新《紐約公約》的締

約 方 名 單 ， 加 入 下列 四 個 締 約 方 ： 斐濟 、 列 支 敦 士 登 、聖 多 美 及

普林西比島，以及塔 吉克斯坦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 4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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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刊登憲報  2 0 13 年 3 月 2 8 日  

 首讀和開始二讀辯論  2 0 13 年 4 月 2 4 日  

 恢復二讀辯論、  另行通知  

 委員會審議階段和三讀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1 5 .  上述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

經濟、財政、生產力、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  

 

1 6 .  在現階段，我們難以估計實施條例草案會對司法機構帶來

的 額 外 工 作 量 。 當局 會 在 日 後 有 需 要時 ， 向 司 法 機 構 提供 額 外 財

政 資 源 及 人 手 。 如有 需 要 ， 當 局 會 按既 定 的 資 源 分 配 機制 ， 尋 求

額外資源。  

 

1 7 .  條例草案不會影響《仲裁條例》的現行約束力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 8 .  2 0 11 年 3 月，當局就簽訂《安排》及《安排》整體架構的

建 議 ， 徵 詢 法 律 專業 、 商 會 、 行 業 聯會 、 仲 裁 機 構 、 其他 專 業 團

體及有關人士的意見。我們所諮詢人士 (包括法律專業團體及仲裁

機構 )支持建議。  

 

1 9 .  2 0 13 年 1 月，當局把《 條 例 草 案 》擬 稿 送 交 香 港 律 師 會 、

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國際仲裁中心、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 (亞洲

事 務辦公 室 )、 中國 國際經 濟貿易 仲裁 委員會 (香港 仲裁 中心 )及司

法 機 構 ， 以 徵 詢 意見 。 他 們 普 遍 支 持建 議 的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當 局

已適當考慮他們的意見及 回應。  

 

2 0 .  在 2 01 2 年 12 月 14 日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

議上，當局向委員簡介上述建議。事務委員會委員對《仲裁條例》

的建議修訂表示支持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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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我們會 在 20 1 3 年 3 月 26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一名發

言人解答查詢。  

 

查詢  

 

2 2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 67  47 27 與律政司法律

政策科高級政府律師蔡敏斯女士聯絡。  

 

 

 

律政司  

2 0 13 年 3 月 2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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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  

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 

 

根 據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》 第 九 十 五 條 及

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》 第 九 十 三 條 的 規 定 ， 經 香

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（ 以 下 簡 稱 香 港 特 區 ） 政 府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（ 以 下 簡

稱 澳 門 特 區 ） 政 府 協 商 ， 現 就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有 關 事 宜 達

成如下安排：  

 

第一條  

（ 一 ）  香 港 特 區 法 院 認 可 和 執 行 在 澳 門 特 區 按 澳 門 特 區 仲 裁 法

規 所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 ， 澳 門 特 區 法 院 認 可 和 執 行 在 香 港 特 區 按 香 港 特

區《仲裁條例》所作出的仲裁裁決，適用本安排。  

（ 二 ）  本 安 排 沒 有 規 定 時 ， 適 用 認 可 和 執 行 地 的 法 律 程 序 規

定。  

 

第二條  

（ 一 ）  在 香 港 特 區 或 者 澳 門 特 區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 ， 一 方 當 事 人

不 履 行 的 ， 另 一 方 當 事 人 可 以 向 被 申 請 人 住 所 地 或 者 財 產 所 在 地 的 有

關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。  

附 件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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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 香 港 特 區 有 權 受 理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申 請 的 法 院 為 高

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。 澳 門 特 區 有 權 受 理 認 可 仲 裁 裁 決 申 請 的 法 院 為 中 級

法院，有權執行的法院為初級法院。  

 

第三條  

在 一 地 執 行 不 足 以 償 還 其 債 務 時 ， 申 請 人 可 就 不 足 部 分 向 另 一 地

法 院 申 請 執 行 。 兩 地 法 院 先 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總 額 ， 不 得 超 過 裁 決 數

額。  

 

第四條  

申 請 人 向 有 關 法 院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， 應 當 提 交 以 下 文

件或者經公證的副本：  

（一）申請書；  

（二）仲裁協議；  

（三）仲裁裁決書。  

如 上 述 文 件 採 用 的 語 文 ， 並 非 尋 求 認 可 和 執 行 裁 決 地 的 其 中 一 種

正 式 語 文 ， 則 申 請 人 應 當 提 交 經 正 式 證 明 的 其 中 一 種 正 式 語 文 的 譯

本。  

本 條 文 所 指 的 “ 正 式 語 文 ” ， 就 香 港 特 區 而 言 ， 是 指 中 文 和 英

文，就澳門特區而言，是指中文和葡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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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 

申請書應當包括下列內容：  

（ 一 ）  申 請 人 或 者 被 申 請 人 為 自 然 人 的 ， 應 當 載 明 其 姓 名 及 住

所 ； 為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組 織 的 ， 應 當 載 明 其 名 稱 及 住 所 ， 以 及 其 法 定 代

表 人 或 者 主 要 負 責 人 的 姓 名 、 職 務 和 住 所 ， 並 提 交 企 業 註 冊 登 記 的 副

本 ； 申 請 人 是 在 香 港 特 區 或 澳 門 特 區 以 外 成 立 的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組 織

的，應當提交相應的公證和認證材料；  

（ 二 ）  請 求 認 可 和 執 行 的 仲 裁 裁 決 書 的 案 號 或 識 別 資 料 和 生 效

日期；  

（ 三 ） 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理 由 及 具 體 請 求 ， 以 及 被 申

請 人 財 產 所 在 地 、 財 產 狀 況 及 該 仲 裁 裁 決 尚 未 執 行 部 分 的 詳 情 （ 如 適

用）。  

 

第六條  

申 請 人 向 有 關 法 院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香 港 特 區 或 者 澳 門 特 區 仲 裁 裁

決的期限，依據認可和執行地的法律確定。  

 

第七條  

（ 一 ）  對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的 仲 裁 裁 決 ， 被 申 請 人 提 出 證 據 證 明

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， 經 審 查 核 實 ， 有 關 法 院 可 以 裁 定 不 予 認 可 和 執

行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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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 ）  仲 裁 協 議一方 當 事 人 依 對 其 適用 的 法 律 在 訂 立仲裁 協 議 時

屬 於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； 或 者 依 當 事 人 約 定 的 準 據 法 ， 或 當 事 人 沒 有

約定適用的準據法而依仲裁地法律，該仲裁協議無效的；  

（ 2 ）  被 申 請 人 未 接 到 選 任 仲 裁 員 或 者 進 行 仲 裁 程 序 的 適 當 通

知，或者因他故未能陳述意見的；  

（ 3 ）  裁 決 所 處理的 爭 議 不 是 提 交 仲裁 的 爭 議 ， 或 者不在 仲 裁 協

議 範 圍 之 內 ； 或 者 裁 決 載 有 超 出 當 事 人 提 交 仲 裁 範 圍 的 事 項 的 決

定 ， 但 裁 決 中 超 出 提 交 仲 裁 範 圍 的 事 項 的 決 定 與 提 交 仲 裁 事 項 的

決 定 可 以 分 開 的 ， 裁 決 中 關 於 提 交 仲 裁 事 項 的 決 定 部 分 可 以 予 以

認可和執行；  

（ 4 ）  仲 裁 庭 的組成 或 者 仲 裁 程 序 違反 了 當 事 人 的 約定， 或 者 在

當事人沒有約定時與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；  

（ 5 ）  裁 決 對 當 事 人 尚 無 約 束 力 ， 或 者 已經 仲 裁 地 的 法 院 或 者 按

仲裁地的法律撤銷或者暫時中止執行的。  

（ 二 ）  有 關 法 院 認 定 ， 依 認 可 和 執 行 地 法 律 ， 爭 議 事 項 不 能 以

仲裁解決的，則可不予認可和執行該裁決。  

（ 三 ）  香 港 特 區 法 院 認 定 在 香 港 特 區 認 可 和 執 行 該 仲 裁 裁 決 違

反 香 港 特 區 的 公 共 政 策 ， 澳 門 特 區 法 院 認 定 在 澳 門 特 區 認 可 和 執 行 該

仲裁裁決違反澳門特區公共秩序，則可不予認可和執行該裁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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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

申 請 人 依 據 本 安 排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， 應 當 根 據 認 可 和

執行地法律的規定，交納相關費用。  

 

第九條  

（ 一 ）  一 方 當 事 人 向 一 地 法 院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， 另 一

方 當 事 人 向 另 一 地 法 院 申 請 撤 銷 該 仲 裁 裁 決 ， 被 執 行 人 申 請 暫 時 中 止

執行且提供充分擔保的，執行法院應當暫時中止執行。  

（ 二 ）  根 據 經 認 可 的 撤 銷 仲 裁 裁 決 的 判 決 、 裁 定 ， 執 行 法 院 應

當 終 結 執 行 程 序 ； 撤 銷 仲 裁 裁 決 申 請 被 駁 回 的 ， 執 行 法 院 應 當 恢 復 執

行。  

（ 三 ）  當 事 人 申 請 中 止 認 可 和 執 行 的 ， 應 當 向 執 行 法 院 提 供 其

他法院已經受理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案件的法律文書。   

 

第十條  

受理申請的法院應當盡快審查認可和執行的請求，並作出裁定。  

 

第十一條  

本 安 排 生 效 前 ， 當 事 人 提 出 的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請 求 ， 不 適

用本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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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 

本 安 排 在 執 行 過 程 中 遇 有 問 題 或 者 需 要 修 改 的 ， 由 香 港 特 區 政 府

和澳門特區政府協商解決。  

 

第十三條  

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和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須 以 書 面 通 知 對 方 已 完 成 本 安 排 生

效所需的內部程序。本安排由雙方同意指定的日期起生效。  

 

本安排於 2 0 1 3 年 1 月 7 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，一式兩份。 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 

律政司司長  

 

袁國強 

 澳門特別行政區  

行政法務司司長  

 

陳麗敏  

 




